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佛
教
是
一
個
強
調
「
自
覺
」
與
「
覺
他
」
的
宗
教
，
在
全

球
化
的
潮
流
之
中
，
佛
教
究
竟
是
隨
波
逐
流
，
或
是
從
佛
教
本

身
的
高
度
智
慧
中
，
發
揮
「
反
省
」
與
「
導
正
」
的
力
量
？
這

是
佛
教
所
面
臨
的
重
大
課
題
。
特
別
是
因
爲
全
球
化
與
「
普
遍

化
主
義
」

(
U
n
i
v
e
r
s
a

l
i
s
m
)的
接
近
性
，
佛
教
世
界
本
身
也

面
臨
著
托
拉
斯
化
的
危
機
。
加
上
全
球
化
所
帶
來
的
重
利
取
向

，
佛
教
如
何
避
免
修
行
邊
緣
化
、
開
悟
速
食
化
、
道
場
商
業
化

以
及
傳
教
師
角
色
的
異
化
，
更
是
莫
大
的
挑
戰
。

7
1

有
關
「
全
球
化
」
的
論
述
，
正
面
的
肯
定
與
負
面
的
評
價

，
兩
者
皆
有
。
正
面
論
者
以
爲
，
「
全
球
化
」
可
以
爲
全
世
界

帶
來
新
的
機
會
，
使
世
界
各
國
享
有
更
多
的
開
放
性
的
貿
易
機

會
，
同
時
也
能
分
享
更
多
的
文
化
交
流
。
負
面
觀
察
則
是
，
經

濟
的
「
全
球
化
」
，
勢
必
帶
來
全
世
界
貧
富
不
均
的
極
端
化
，

同
時
也
將
使
得
經
濟
處
於
劣
勢
的
匾
家
，
進
一
步
失
去
政
治
上

四
、
邁
向
全
球
化
的
發
扆
問

廿
一
世
紀
)

一
面
元
廿
t

與
文
化
上
的
自
主
性
。

7
2

方
立
天
認
爲
，
全
球
化
給
世
界
帶
來
了
歷
史
性
變
化
，
這

個
變
化
就
是
全
球
進
入
了
相
互
依
存
的
時
代
。
經
濟
全
球
化
的

時
代
需
要

一
種
適
應
當
前
時
代
要
求
的
文
化
價
值
觀
。
佛
教
的

緣
起
論
是
佛
教
世
界
觀
的
理
論
基
石
，
也
是
區
別
於
其
他
宗
教

哲
學
派
別
的
思
想
標
誌
。
佛
教
緣
起
論
適
應
世
界
相
互
依
存
時

代
的
要
求
，
爲
世
界
相
互
依
存
提
供
了
重
要
的
哲
學
根
據
和
理

論
支
撐
，
經
濟
全
球
化
時
代
更
加
凸
顯
了
它
的
時
代
意
義
和
現

實
意
義
。
經
濟
全
球
化
爲
佛
教
帶
來
了
闡
揚
緣
起
論
學
說
的
歷

史
性
契
機
，
也
是
佛
教
思
想
文
化
精
華
釋
放
異
彩
的
時
機
。

7
3

佛
教
從
印
度
掘
起
與
發
展
，
再
傳
播
到
中
國
、
日
本
、
馬

來
西
亞
、
台
灣
、
泰
國
、
斯
里
蘭
卡
及
緬
甸
等
國
家
。
近
年
來

，
也
推
廣
到
歐
美
等
西
方
國
家
如
美
國
、
英
國
及
加
拿
大
等
。

因
此
，
今
日
佛
教
可
說
是
已
往
世
界
各
地
傳
布
的
「
全
球
化
」

(Globa

li
za

ti

on) 

~~['--J

0 

在
此

一
基
礎
上
，
佛
教
組
織
如
慈
濟
功
德
會
、
匾
際
佛
光
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的
發
展
概
況
g

繼
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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協
會
及
法
鼓
山
等
，
已
建
構
出
屬
於
全
球
化
模
式
。
「
全
球
意

識
」
與
「
全
球
行
動
」
是
互
相
影
響
、
互
相
增
強
的

．
，
也
就
是

說
，
當
信
徒
戶
仃
動
者
)
內
化
了
全
球
意
識
，
成
爲
「
載
體
」

之
後
，
在
思
想
觀
念
上
就
會
有
「
全
球
意
識
」
的
想
法
，
然
後

信
徒
再
以
行
動
從
佛
教
的
全
球
化
模
式
可
以
看
出
，
其
世
界
觀

中
所
隠
含
的
一
種
「
全
球
意
識
」
在
形
成
之
後
，
便
透
過
具
體

的
「
全
球
社
會
化
」
與
「
全
球
國
際
化
」
兩
個
層
面
的
交
互
進

行
，
從
而
創
造
出
屬
於
「
國
際
性
」
的
一
種
全
球
秩
序
的
全
球

化
模
式
，
具
有
兩
方
面
的
社
會
學
意
義
。
一
方
面
，
它
回
答
了

「
宗
教
如
何
能
成
功
地
參
與
當
代
世
界
」
(
宗
教
與
俗
世
領
域

如
何
結
合
)
的
問
題
．
，
另

一
方
面
，
在
回
應
並
充
實
當
代
全
球

化
理
論
對
於
「
世
界
秩
序
如
何
可
能
」
的
探
討
上
，
如
「
國
際

佛
光
協
會
」
及
「
慈
濟
功
德
會
」
的
全
球
化
模
式
更
可
作
爲
一

種
印
證
式
的
最
佳
範
例
。

全
球
化
時
代
對
宗
教
的
影
響
以
及
宗
教
的
應
對
方
式
、
宗

教
間
的
互
動
和
對
話
等
問
題
開
展
研
討
，
旨
在
基
於
尊
重
多
元

文
化
價
值
的
前
提
下
，
讓
人
類
智
慧
傳
統
成
爲
宗
教
人
類
社
會

持
續
發
展
的
資
源
，
並
獲
得
世
界
各
宗
教
間
的
和
諧
和
平
。

如
上
文
所
述
，
佛
教
在
馬
來
西
亞
的
發
展
從
一
九
五

0
年

代
，
由
「
拜
拜
」
的
信
仰
模
式
而
轉
變
成
爲
以
弘
法
教
育
的
「

知
識
化
」
的
佛
教
。
至
到

一
九
八
0
年
代
，
台
灣
佛
教
組
織
如

佛
光
協
會
、
慈
濟
功
德
會
及
淨
宗
協
會
等
在
馬
來
西
亞
成
立
分

會
，
這
些
跨
國
的
佛
教
團
組
織
以
雄
厚
的
人
力
與
物
力
資
源
，

稟
承
著
他
們
的
宗
旨
，
及
創
辦
人
憑
著
個
人
的
願
力
及
影
響
力

，
在
馬
來
西
亞
掀
起
了
舉
辦
各
種
大
型
的
活
動
如
弘
法
會
、
共

修
會
及
佛
教
音
樂
會
等
，
促
成
了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走
向
全
球
化

的
發
展
，
同
時
也
帶
動
了
馬
來
西
亞
本
土
的
佛
教
團
體
爲
國
際

化
的
佛
教
組
織
提
供
了
許
多
人
才
。

7
4

從
以
上
印
度
化
的
過
程
，
佛
教
傳
播
到
到
馬
來
西
亞
。
從

出
土
的
佛
教
文
物
及
文
獻
的
分
析
，
我
們
可
以
瞭
解
到
從
西
元

四
世
紀
佛
教
已
開
始
在
馬
來
半
島
蓬
勃
的
發
展
。
七
世
紀
至
八

世
紀
時
，
漢
傳
佛
教
興
起
，
比
南
傳
佛
教
更
受
一
般
人
的
歡
迎

。
這
時
的
馬
來
半
島
，
是
處
在
建
立
於
蘇
門
答
臘
巴
領
旁
的
室

利
佛
逝
皇
朝
的
勢
力
範
圍
內
。
室
利
佛
逝
是
一
個
大
乘
佛
教
的

國
家
，
國
王
及
人
民
皆
信
奉
大
乘
佛
教
。
其
他
因
素
如
印
度
的

巴
拉
王
朝
的
崛
起
，
與
那
爛
陀
大
學
的
建
立
，
形
成
大
乘
佛
教

逐
漸
取
代
南
傳
佛
教
在
馬
來
半
島
的
地
位
。
七
世
紀
時
，
唐
朝

高
僧
義
淨
法
師
去
印
度
取
經
，
回
國
時
路
經
印
尼
停
留
期
間
翻

譯
經
典
，
也
曾
到
馬
來
半
島
弘
法
。

十
世
紀
時
，
印
度
教
在
印
度
重
新
興
起
，
佛
教
逐
漸
失
去

肆
、
緒
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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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
國
王
與
貴
族
的
支
持
，
印
度
佛
教
步
入
衰
微
，
連
帶
影
響
日

後
此
區
的
佛
教
地
位
。
這
時
爪
哇
又
興
起
了
一
僙
強
國
，
《
史

書
》
稱
爲
滿
者
伯
夷
。
它
打
敗
了
室
利
佛
逝
，
因
而

一
度
強
大

的
室
利
佛
逝
在
十
二
世
紀
時
衰
敗
，
佛
教
的
影
響
就
因
而
走
下

坡
。
幸
而
室
利
佛
逝
留
下
的
權
力
眞
空
，
迅
速
的
由
新
興
的
泰

國
政
治
勢
力
取
而
代
之
。
馬
來
半
島
大
部
份
土
地
在
這
個
時
候

已
先
後
由
蘇
可
泰
和
阿
猶
地
皇
朝
控
制
。
南
傳
佛
教
在
泰
人
的

弘
揚
下
，
得
以
在
馬
來
半
島
北
部
的
玻
璃
市
、
吉
打
、
吉
蘭
丹

發
展
。
在
同
一
時
期
，
喜
愛
航
海
的
錫
蘭
人
也
透
過
貿
易
與
商

業
和
馬
來
半
島
聯
繫
，
並
且
藉
此
把
小
乘
佛
教
引
進
此
區
。

十
四
世
紀
時
，
阿
拉
伯
商
人
來
到
馬
來
半
島
經
商
。
這
時

，
拜
拉
米
蘇
拉
在
麻
六
甲
成
立
麻
六
甲
王
朝
。
當
他
皈
依
回
教

後
，
後
來
繼
承
王
拉
的
蘇
丹
也
代
代
相
隨
，
選
擇
了
新
的
宗
教

—
回
教
因
此
成
爲
當
時
的
官
方
宗
教
。
其
中
一
位
麻
六
甲
王

朝
的
首
相
敦
霹
靂
更
東
征
西
伐
，
佔
領
了
許
多
地
方
，
協
助
了

回
教
的
發
展
。

十
五
世
紀
時
，
馬
來
半
島
佛
教
的
地
位
已
經
被
回
教
取
代

，
成
爲
皇
室
與
民
間
的
宗
教
。
可
是
在
泰
馬
邊
境
一
帶
，
因
爲

還
受
到
泰
國
的
影
響
，
佛
教
尙
且
保
留
一
些
殘
餘
的
勢
力
。
此

外
，
佛
教
與
印
度
教
的
一
些
因
素
早
已
融
入
當
地
的
生
活
、
風

俗
、
文
化
與
文
字
裏
。
這
個
時
候
的
佛
教
是
處
於
黑
暗
時
代
。

十
七
世
紀
至
十
九
世
紀
的
移
民
熱
，
使
馬
來
西
亞
的
佛
教

重
現
曙
光
。
十
七
世
紀
時
，
許
多
反
清
復
明
的
義
士
南
來
，
同

時
帶
來
他
們
多
種
的
信
仰
崇
拜
如
儒
學
、
道
教
、
祖
先
及
天
神

的
祭
拜
與
大
乘
佛
教
。
他
們
先
來
麻
六
甲
定
居
，
青
雲
亭
就
是

這
些
明
末
義
士
南
移
後
合
力
建
的
一
間
寺
廟
，
如
今
它
已
成
爲

馬
來
西
亞
最
早
的
佛
教
道
場
。
除
了
這
批
義
士
外
，
還
有
大
量

中
國
南
方
的
工
人
南
移
尋
找
賺
錢
的
機
會
。
這
些
移
民
大
多
數

是
文
化
水
準
較
低
的
勞
工
，
沒
有
受
過
高
深
教
育
，
對
佛
教
完

全
不
懂
。
但
是
他
們
卻
擺
脫
不
了
佛
教
間
接
影
響
，
因
此
他
們

在
馬
來
西
亞
建
立
寺
廟
，
只
爲
尋
求
宗
教
的
寄
託
。
他
們
求
神

拜
佛
的
目
的
只
是
求
平
安
、
發
財
、
升
官
、
長
壽
。
他
們
借
助

神
聖
的
力
量
來
達
到
自
身
的
目
的
。
這
倩
時
候
在
檳
城
所
建
立

的
觀
音
廟
，
深
受
當
地
人
的
歡
迎
。
最
後
，
成
爲
一
個
向
亭
主

投
標
的
商
業
性
香
火
廟
。

本
世
紀
初
期
開
始
，
佛
教
活
動
斷
斷
續
續
的
開
始
出
現
於

華
人
肚
會
，
可
是
尙
未
普
及
各
地
。
一
般
寺
庵
多
偏
重
經
懺
等

佛
事
活
動
。
馬
來
半
島
早
期
的
佛
教
發
展
與
印
度
有
著
密
切
的

關
係
，
佛
教
乃
由
印
度
人
所
傳
入
。
經
過
長
時
間
的
發
展
，
馬

來
半
島
的
佛
教
確
實
有
過
一
段
輝
煌
時
期
，
不
但
產
生
了
幾
個

有
名
的
佛
教
王
國
，
也
確
實
大
大
的
豐
富
了
早
期
馬
來
半
島
的

文
化
。
從
出
土
的
文
物
中
，
不
難
發
現
當
時
的
佛
教
已
呈
現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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x
i
an
g_zhou.h

t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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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 7
2同
上
。

. 7
3
游
祥
洲
，

多
元
的
面
貌
。

今
日
的
馬
來
西
亞
雖
以
伊
斯
蘭
教
爲
國
教
，
但
居
於
次
位

的
佛
教
，
自
一
九
五
七
年
國
家
獨
立
後
，
佛
教
團
體
紛
紛
成
立

。
其
中
屬
於
全
國
性
團
體
的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總
會
，
有
竺
摩
法

師
、
金
明
法
師
及
達
摩
難
陀
法
師
等
，
在
經
過
多
方
的
努
力
與

爭
取
後
，
終
於
在
一
九
六
二
年
促
使
政
府
將
「
衛
塞
節
」
定
爲

國
定
假
日
。

目
前
，
佛
教
在
馬
來
西
亞
仍
以
華
族
漢
文
系
佛
教
爲
主
，

以
英
語
爲
媒
介
的
南
傳
佛
教
爲
輔
。
竺
摩
法
師
是
馬
來
西
亞
漢

傳
佛
教
發
展
之
父
，
而
傳
達
摩
難
陀
法
師
則
是
南
傳
佛
教
的
代

表
者
，
對
當
地
佛
教
的
發
展
貢
獻
很
大
。
近
年
來
，
藏
傳
佛
教

也
漸
受
注
意
，
促
使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呈
現
多
元
化
發
展
。(

全
文
完
)

〈
論
全
球
化
與
佛
教
所
面
臨
的
挑
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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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
球
化
背
景
下
的
佛
教
及
佛
教
與
民
族
的
關
係

—
第
三
屆
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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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
地
佛
教
學
衚
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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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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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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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
4洪
根
豐
，
〈
遘
向
融
合
l

馬
佛
教
作
為
典
俺
〉
載
於
＾

馬
來
西
亞
佛
教

1

五
十
年
大
馬
佛
教
論
文
集

v

亞
：
古
晉
佛
教
居
士
林
，
二

0
O
八
，
頁
八
十
。

為
慶
祝
香
港
回
歸
十
五
週
年
，
特
別
由
康
樂
暨
文
化
事
務
署
與

北
京
故
宮
博
物
院
聯
合
主
辦
「
頤
養
謝
塵
喧

1

乾
隆
皇
帝
的
秘
密

花
園
」
展
覽
，
六
月
二
十
＿
曰
起
至
十
月
十
四
曰
在
香
港
藝
術
館
舉

行
，
近
百
件
珍
品
，
反
映
傳
統
皇
家
園
林
特
色
與
文
化
內
涵
，
以
及

乾
隆
皇
帝
對
歸
隱
、
長
壽
的
追
求
及
其
宗
教
思
想
。

位
於
故
宮
東
北
隅
的
「
乾
隆
花
園
」
(
亦
稱
甯
壽
宮
花
園
)
，

是
乾
隆
皇
帝
在
位
時
為
自
己
歸
政
養
老
休
憩
而
建
。
近
十
多
年
來
，

故
宮
博
物
院
與
美
國
世
界
建
築
文
物
保
護
基
金
會
對
乾
隆
花
園
的
文

物
進
行
保
護
修
復
，
相
關
文
物
逐
漸
公
諸
於
世
，
香
港
藝
術
館
成
為

亞
洲
地
區
首
間
展
示
有
關
文
物
的
博
物
館
。

展
覽
分
為
四
個
展
區
，
展
出
近
百
件
故
宮
博
物
院
收
藏
的
乾
隆

花
園
珍
品
，
包
括
書
畫
、
傢
俱
、
建
築
構
件
、
佛
教
工
藝
(
屏
風
丶

金
剛
佛
像
、
描
金
多
寶
閣
)
等
°
樣
樣
珍
品
皆
引
人
注
目
，
有
助
於

大
家
瞭
解
清
代
的
民
族
宗
教
政
策
。

，
馬
來
西


